
【摘要】近几年，国家对白酒类消费品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，目的在于扶优限劣、扶大限小，这给白酒生产企业

带来了压力。因此，加强白酒生产企业的纳税筹划已经十分必要。本文拟从多个角度对白酒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纳税

筹划，以期减轻白酒生产企业的税负，提高经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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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机构的纳税筹划

1. 相关规定。消费税属于价内税，单一环节征收，即消费

税纳税行为发生在生产领域（包括生产、委托加工和进口环

节），而在以后的流通领域或终极消费领域（包括批发、零售等

环节），由于价款中已包含消费税，不必再缴纳消费税（金银首

饰等除外）。

2. 筹划思路。白酒生产企业可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机

构，先以较低但不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价格将白酒销售给其

独立核算的销售机构，则消费税以此较低的销售额为基础计

征，从而减少应纳税额；然后，独立核算的销售机构再以较高

的价格对外售出，在此环节只缴纳增值税，不缴纳消费税。这

样可减轻企业整体的消费税税负，但增值税税负不变。

3. 案例分析。甲企业生产粮食类白酒，销售给批发商的

价格为每箱 1 800元（不含税），销售给零售户及消费者的价

格为每箱 2 000元（不含税）。2008年预计零售户及消费者到

甲企业直接购买白酒约 10 000箱（每箱 12瓶，每瓶 1斤）。白

酒适用的比例税率为 20%，定额税率为 0.5元/斤。请对此进

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甲企业将产品直接销售给零售户及消费者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2 000伊10 000伊20%+12伊10 000伊0.5=

4 060 000（元）

方案二：甲企业先将产品以每箱 1 800元的价格销售给

其独立核算的销售机构，销售机构再以每箱 2 000元的价格

销售给零售户及消费者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1 800伊10 000伊20%+12伊10 000伊0.5=

3 660 000（元）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节税 400 000 元（4 060 000-

3 660 000）。

二、成套酒类消费品的纳税筹划

1援 相关规定。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，应当

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、销售数量。没有分别

核算销售额、销售数量或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

套消费品销售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

2援 筹划思路。对于不同税率酒类产品组成的成套消费

品，可变“先包装后销售”为“先销售后包装”，这样便可减轻消

费税税负，同时保持增值税税负不变。具体操作如下：先将各

种产品分品种和类别销售给零售商，再由零售商包装后对外

销售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能够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

的销售额及销售数量，按其各自的税率分别计税，从而避免按

最高税率纳税。

3援 案例分析。甲企业将白酒与药酒组成礼品套装进行销

售。2008年 4月，该企业对外销售 100套套装酒，单价为 100

元/套，其中白瓶、药酒各 1瓶，均为 1斤装（若分开销售，则白

酒 40元/瓶，药酒 60元/瓶）。白酒适用的比例税率为 20豫，定

额税率为 0.5元/斤；药酒适用比例税率 10豫，无定额税率。请

对此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采取先包装后销售的方式。此时，药酒要视同白

酒纳税，即药酒不仅要按 20豫的比例税率从价计税，而且要按

0.5元/斤的定额税率从量计税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100伊100伊20豫+100伊1伊2伊0.5=2 100

（元）

方案二：采取先销售后包装的方式。即先将白酒和药酒分

品种销售给零售商，并且分别核算白酒和药酒的销售收入，再

由零售商包装成套装酒后对外销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药酒只需

按 10豫的比例税率从价计税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40伊100伊20豫+100伊1伊0.5+60伊100伊

10豫=1 450（元）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节税 650元（2 100-1 450）。

三、变广告费为业务宣传费的纳税筹划

1援 相关规定。粮食类白酒的广告费不得税前扣除。另外，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进行广告宣传的企业或产品，以

公益宣传或者公益广告的形式发生的费用，应视为业务宣传

费，按规定的比例据实扣除。

2援 筹划思路。粮食类白酒生产企业可改变广告策略，创

新广告宣传形式，利用公益宣传、公益广告、广告性赞助等形

式进行宣传，变广告费为业务宣传费，变不得税前扣除为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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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限额内扣除。

3援 案例分析。甲企业为粮食类白酒生产企业，预计年销

售额为 5亿元。为了开拓新市场，在达到同样宣传效果和支出

等额费用的情况下，可采取两种宣传方案：一是通过当地电视

台做广告，需支出广告费 200万元；二是雇佣勤工俭学大学生

身穿宣传此白酒的服装，到当地各大酒店和商场发放宣传材

料三个月，此方案所有花费共计 200万元。请对此进行纳税

筹划。

方案一：通过当地电视台做广告。由于粮食类白酒的广告

费不得税前扣除，企业需负担企业所得税 200伊25%=50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变广告费为业务宣传费。该企业准予税前扣除的

业务宣传费限额=50 000伊5译=250（万元），实际支出的 200

万元准予税前扣除。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企业所得税 50万元。

四、变白酒为药酒的纳税筹划

1援 相关规定。白酒适用的比例税率为20豫，定额税率为0.5

元/斤；药酒适用比例税率10豫，无定额税率。

2援 筹划思路。由于当前人们的保健意识逐渐增强，在消

费酒产品时常考虑到健康因素，所以药酒越来越得到消费者

的青睐。又因为药酒属于其他酒，税率较低，且不必从量计征，

所以若白酒生产企业调整产品结构，将部分白酒转变为药酒，

将有可能达到销量增加和税负减轻的双赢效果。

3援 案例分析。甲企业生产 C白酒，每瓶（1斤装）售价为

50元，相关成本费用共为 30元/瓶，该企业 2008年预计共生

产、销售 C白酒 100万瓶，销售额共计 5 000万元。经分析预

测，若调整产品结构，变生产 C白酒为 D药酒，同时更换包

装，加强药酒宣传，这样导致相关成本费用共为 35元/瓶，每

瓶售价仍为 50元，2008年预计共生产、销售 D药酒 150万

瓶，销售额共计 7 500万元。请对此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保持 C白酒的生产与销售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5 000伊20%+100伊1伊0.5=1 050（万元）

甲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=［100伊（50-30）-1 050］伊（1-

25%）=712.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调整产品结构，变生产 C白酒为 D药酒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7 500伊10%=750（万元）

甲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=［150伊（50-35）-750］伊（1-

25%）=1 125（万元）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消费税 300 万元（1 050-

750），多获净利润 412.5万元（1 125-712.5）。

五、变现金折扣为商业折扣的纳税筹划

1援 相关规定。商业折扣，税法上称折扣销售，指销售方在

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时，因购买方购货数量较大等原因，

而给予购买方的价格优惠，它是在实现销售时同时发生的。税

法规定：若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，按折扣

后的销售额征税；若折扣额另开发票，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

理，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，而需全额征税。

现金折扣，税法上称销售折扣，指销售方在销售货物或提

供应税劳务后，为了鼓励购买方尽早支付货款，而协议许诺给

予购买方的一种折扣优惠。由于现金折扣发生在销货之后，是

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，所以现金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

除，而需全额纳税。

2援 筹划思路。既然现金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，所以

这种折扣方式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税负。但我们可通过修改合

同，变现金折扣为商业折扣，便可产生节税效果。

3援 案例分析。甲企业为促进销售，在与购买方签订的销

售白酒合同中规定，每瓶（1斤装）白酒 50元（不含税），共 2

万瓶，合计金额为 100万元，采用现金折扣销售方式，合同中

约定付款期为 30天。若对方在 10天内付款，则给予对方 20%

的折扣；若对方在 30天内付款，则不给予折扣。请对此进行纳

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采取现金折扣方式。此时，折扣额不能从销售额

中扣除，企业应按 100万元全额计算消费税。

应纳消费税税额=100伊20%+2伊1伊0.5=21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变现金折扣为商业折扣。即企业主动压低该批货

物的价格，将合同金额降低为 80万元，相当于给予对方 20%

折扣之后的金额。同时在合同中约定，购买方超过 10天付款

加收 23.4万元滞纳金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收入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。若对方

在 10天内付款，则应纳消费税税额=80伊20%+2伊1伊0.5=17

（万元），比方案一少纳消费税 4万元（21-17）。若对方未在 10

天之内付款，企业可向对方收取 23.4万元滞纳金，并以“全部

价款和价外费用”按照 100万元［80+23.4衣（1+17%）］计算消

费税。应纳消费税税额=［80+23.4衣（1+17%）］伊20%+2伊1伊

0.5=21（万元），与方案一的税负是一样的。但是，由于存在滞

纳金，所以一般情况下，购买方会选择在 10天内付款。也就是

说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消费税 4万元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案例主要考虑的是消费税和企业所

得税，而未考虑其他税种。

总之，白酒生产企业的纳税筹划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，筹

划的角度也很多，这不是本文能全部涵盖的，所以还需要我们

进一步研究，来对其进行全面的筹划，以降低企业的纳税成

本，提高其经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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